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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职业技术学院资源工程学院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规定 

校外实训基地是指具有一定接纳实训学生的能力并相对稳定的

校外实训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场所。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实践

教学质量，对于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与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一、建立校外实训基地的基本条件 

1.能满足实训教学任务的要求。 

2.基地建设本着双方自愿、互惠互利、义务分担原则。 

3.就近就地、相对稳定和节约实训经费开支。 

4.能为实训学生提供学习、工作、劳动保护和卫生安全等方面的

条件，并能为学生实训期间的生活提供便利。 

5.能与“产、教、学”一体化相结合。 

二、建立校外实训基地的途径 

1. 校外实训基地由学院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协商共同建立。 

2. 根据不同专业和学科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

能满足实训教学需要的企事业单位，共同建立校外实训基地。 

三、校外实训基地的类型 

1. 由学院与大中型企业、集团公司等单位建立教学、工作、生

产联合体的综合型校外实训基地。 

2.普通专业型的校外实训基地。 



3.短期的校外实训基地。 

四、学院与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单位应承担的义务 

1.学院在人才培训、委托培养、课程进修、咨询服务、信息交流

等方面对校外实训基地单位优先提供服务。 

2.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单位对实训学生有关收费给予优惠或免收。 

3.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单位要积极探索、创造条件使实训教学与生

产、工作、学习相结合，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学院与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单位应对实训指导教师进行上岗培

训，并对实训指导教师的工作进行质量监控。 

5.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单位应优先考虑实训场所的学生实训条件，

保证实训学生、指导老师及生产人员的人身安全，要与学生签订实训

协议书，按规定为学生进行安全保险。 

6.学院与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单位应负责实训基地的建设与设施

的维护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相关事务。 

五、校外实训基地协议书的签订 

1.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双方有合作意向，在符合建立校外实训基地

条件的基础上，经协商后可由学院与基地所在单位签订建立校外实训

基地协议书，由校外实训基地、学院各执一份。 

2.校外实训基地协议合作年限根据双方需要确定，一般不少于 3

年。 

3.协议书应包括以下内容：①双方合作目的；②基地建设目标与

受益范围；③双方权利和义务；④实训师生的住宿、学习、交通等安



排；⑤协议合作年限；⑥其它。 

六、校外实训基地挂牌 

    学院与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后，校外实训基地可

挂牌“娄底职业技术学院资源工程系实习实训教学基地”，学院可挂

“××××人才培养基地”。 

七、校外实训基地的管理 

1.为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和规范管理，学院要对校外实训基地

进行统筹规划；系部负责各专业基地的建设、实训教学内容安排及实

训管理工作，不定期到校外实训基地检查、评估校外实训基地教学情

况，并做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使用情况评估报告。 

2.对协议到期的校外实训基地，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完成实训情

况，协商办理协议续签手续。 

                                   2015 年 5 月 

 

 

 

 

 

 

 

 

 



2.校企合作单位一览表 

 



 

 

 



3.部分校企合作协议复印件 

 

 



 



 



 

 



 

 



 

 



 

 



 

 



 

 



 

 



 

 

 



4.校企合作学生实习照片 





 



 

 


